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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作業小組初審會議 

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2 年 4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處視訊會議室 

參、主持人：楊處長模麟（呂副處長志廣代）            記錄：蔡靜如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略 

陸、業務單位報告：略 

柒、討論及決議事項： 

一、公開徵求意見及規劃期間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及處理結果 

（一）案號 1、4、5 有關修正「圖 4-3 東沙島地貌及建物分布圖」部分

，請依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

部意見辦理，刪除具有機敏性的指揮部及衛星站等標示，並標示

研究輕艇儲藏室之位置。其餘則依擬定初審建議及理由辦理。 

（二）案號 2、3、6 均同意依擬定初審建議及理由辦理。 

二、管理處提案意見及處理結果 

案號 7、8、9 有關管理處所提各項變更案，同意依擬定初審建

議及理由辦理。 

三、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及處理結果 

（一）案號 10 有關東沙島歷史及東沙島名等陳述，經湯熙勇委員協助

查證結果，顯示意見書所提之東沙與本次通盤檢討所指的東沙分

屬不同地點，爰不予採納。另建議針對史蹟保存區外出露具有考

古價值的遺留物宜有相關配套計畫部分，同意依擬定初審建議及

理由辦理，配合於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三點及第四點增訂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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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二）案號 11、12 均同意依擬定初審建議及理由辦理。 

（三）案號 13 同意依擬定初審建議及理由辦理，惟有關文化資產相關

內容及管制要點之建議，請依劉益昌委員、文化部及高雄市政府

意見修正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相關文字論述。 

1.第五點（一）修正為「東沙遺址應保存其原有形態，由國家公園

管理處會同文化資產管理機關擬定管理維護計畫核准後實施。」 

2.第六點將「海域古沉船遺跡」修正為「水下文化資產」；並將（

一）修正為「水下文化資產應保存其原有形態，由水下文化資產

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公園管理處擬定管理維護計畫核准後實施。」 

捌、報告案： 

有關修正劃設海域生態保護區之參考基準為 200 公尺案，同意依

業務單位提議辦理。 

玖、臨時動議： 

（一）基於東沙島陸域含有多層次歷史發展過程，且歷經拆毀重建，可

能在地下埋藏文化資產，建議島上陸域如有建築行為，尤其是向

地下開挖行為，均應進行文資法規定考古遺址的處分程序。陸上

建物物拆除改建前應先評估其重要性。 

決  議：請企劃經理課將相關規範納入興建計畫及預先評估環境

影響審議辦理。 

（二）有關保護利用管制原則條文變更情形不一致，例如第二點海域生

態保護區刪除「禁止傾倒廢棄物、廢油或其他污染物」等字眼，

而第三點海域特別景觀區則未刪除，類此情形請再予檢視。 

決  議：請業務單位再予檢視相關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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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結論： 

一、請依會議決議辦理提案意見表修正及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修訂事

宜。 

二、於完成修訂後，儘速依程序將計畫書、圖陳報內政部審議。 

拾壹、散會：下午 5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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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作業小組初審會議 

會議議程 

 

壹、會議說明 

一、本案係依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 6 條，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

每 5 年辦理通盤檢討 1 次之規定，辦理通盤檢討作業。本通盤檢討

案業經本處 101 年 2 月 20 日營海企字第 10167803005 號公告自 101

年 2 月 22 日公開徵求意見 30 日期滿、102 年 2 月 21 日營海企字第

10267802402 號公告自 102 年 2 月 27 日公開展覽 30 日期滿，期間並

於高雄市旗津區召開 1 場次公展說明會。本案於通盤檢討辦理期間

，共計收錄 13 件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二、為逐案討論本案所有人民、機關、團體提案，爰依「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作業計畫」規定召開本次會議。 

貳、討論議題 

逐案討論並審議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包括公開徵求意見

及規劃期間、海管處建議案，以及公開展覽期間收錄之提案。（詳參

討論議題資料，表 1~表 3） 

參、報告案 

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劃設海域生態保護區之參考基準

，擬依海域等深線最新數值資料統一修正為 200 公尺。（詳參報告案

資料） 

肆、臨時動議 

伍、結論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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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開徵求意見及規劃期間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及處理結果 

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1 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 

（101 年 3
月 7 日署巡

法 字 第

101000334
5 號函） 

一、查計畫內圖 4-2「東沙島現

有建築物設施位置圖」，將

本署重要（機敏）建物（如

指揮部、雷達站、電廠、通

信設施、油庫、彈藥庫及水

庫等）納入標示，建議移除

。 

二、旨揭計畫係 96 年所訂，有

關島上地形地貌、土地權屬

、土地使用現況、碼頭及海

運等計畫所述內容皆與現

況不符，建議內容應重新修

正，再函請相關機關協助審

查。 

採納提案 1.考量國防軍事設施確

實具有機敏性，原計畫

書圖 4-2 業刪除，並於

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

書修正為「圖 4-3  東
沙島地貌及建物分布

圖」，以重點方式標註

國家公園經營管理及

生活有關設施。詳見計

畫書（草案）P.4-6。

2.已配合更新現況資料

，並召開諮詢會議（作

業小組）請相關單位確

認。詳見計畫書（草案

）「第四章實質發展現

況」。 

2 彰化市文化

社區發展協

會莊理事長

啟源 

（101 年 3
月 15 日） 

一、提案位置：東沙島 

二、提案內容： 

在東沙島建議劃設遊客中

心、旅館區及海水浴場區以

促進開發台灣觀光資源。 

三、提案理由： 

（一）劃設遊客中心、旅館區以

促進開發台灣觀光資源

，該遊客中心、旅館區可

採以低度開發之觀光旅

館減少環境之衝擊，設施

需規定為太陽能及綠能

之設備且需有雨水回收

及廢水處理設備。 

（二）海水浴場區，環礁地形及

白色貝殼沙淺灘很適合

做海水浴場，可吸引觀光

客前來遊玩，建議只劃設

一部份作為島上海水浴

場以減少環境破壞且需

有觀光客總量管制之配

套措施，並規定當地白色

不予採納 1.行政院經建會於 96 年

審核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計畫時，明確指示「

復育措施已達到一定

成果後，方考慮推動後

續之生態旅遊與環境

教育工作。」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自 96 年成立

以來，即積極辦理資源

調查研究及環境保育

復育等工作，經過數年

的努力，海域及陸域生

態均已呈現穩定復原

趨勢。惟東沙在發展旅

遊上仍受客觀環境的

限制，包括航班機位數

、淡水與生活物資的供

應均有所限制，加上島

上可提供的住宿容量

有限等問題，因而現階

段正辦理的第一次通

盤檢討，除將持續進行

資源保育復育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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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貝殼沙遊客不得帶走以

保存沙灘資源。 
監測等工作外，仍以深

化海洋學術研究為優

先推動重點。 

2.惟考量開放東沙生態

旅遊活動仍是國人的

期盼，在不影響海巡任

務執行以及海管處保

育研究工作進行的原

則下，海管處自 100
年起與海巡署等單位

合作，每年辦理 2 梯次

的「東沙海域安全及國

家公園生態體驗營」活

動，經由學員實地觀察

與體驗，以達推廣海洋

環境教育及培育種子

人員之目的。 

3.從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中長程發展目標來看

，在本次通盤檢討計畫

年期，不予採納提案建

議。 

3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林務

局 

（101 年 3
月 19 日林

企 字 第

101171044
1 號函） 

 

（一）東沙島上天然沙灘範圍為

海龜產卵棲地，周邊海域

亦為海龜重要棲息環境

，但本計畫中並無相關資

料，建議補充海龜保育措

施（例如：限制天然沙灘

設置人造設施）。 

（二）東沙島周邊海域亦為鯨豚

棲息範圍，於本計畫中並

未有相關資料，建議諮詢

相關學者專家後，補充相

關資料並擬具積極保育

措施。 

部分採納 1.東沙海龜主要的產卵

沙灘地區於 96 年公告

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計畫」中已劃設為特別

景觀區予以保護；其棲

息之環礁水域亦劃設

為海域生態保護區或

特別景觀區。經本次計

畫檢討結果原則予以

維持，並變更部分潟湖

水域為生態保護區。未

來依據國家公園保護

利用管制原則進行使

用規範，以避免海龜棲

息環境遭受破壞。 

2.東沙島上目前設有「東

沙島野生動物保育中

心」，並規劃有海龜等

野生動物的緊急收容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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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空間，後續將持續檢討

野生動物緊急救傷處

理能量，對於海龜棲息

環境的維護亦為管理

處持續推動的重點業

務。相關內容業補充於

計畫書（草案）P2-67
及 P.4-9。 

3.有關鯨豚之提案建議

，目前尚無具體調查資

料，將納入管理處後續

研究計畫參考。 

4 國防部軍備

局工程營產

中心南部地

區工程營產

處 

（101 年 3
月 22 日備

工南管字第

101000162
6 號函） 

一、提案位置： 

高雄市旗津區東沙段 15-1
、57、63、70、80 地號等

5 筆土地 

二、提案內容： 

（一）考量於東沙島上尚有國防

任務執行中，且在當地之

設施均達 40 餘年，已逾

使用年限，近期將建案規

劃整建工作，目前相關設

施均位於一般管制區內

，尚符合國防需要及國防

事務推展，就目前劃設之

使用分區而言，請維持原

規劃分區，未來若經過通

盤檢討需變更其他之使

用分區，亦請考量國防需

要，將相關土地劃設為可

建築國防設施之用地，或

於限制條件內容加註得

供國防設施使用。 

（二）請將計畫書第 74、75 頁

涉及軍事用途標註內容

、計畫書第 77、79 頁涉

及軍機（艦）航班，航班

往返地、頻率及運送內容

刪除、及計畫書第 103 頁

東沙機場屬軍用機場，尚

採納提案 1.本次通盤檢討並未調

整變更陸域一般管制

區之範圍。 

2.考量國防軍事設施確

實具有機敏性，原計畫

書圖 4-2 業刪除（

P.74~75），並於第一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修

正為「圖 4-3  東沙島

地貌及建物分布圖」，

以重點方式標註國家

公園經營管理及生活

有關設施。詳見計畫書

（草案）P.4-6。 

3.另原計畫所載有關軍

機飛航及東沙機場相

關描述，業已配合修正

，並召開諮詢會議（作

業小組）請相關單位確

認。詳見計畫書（草案

） P4-7~P.4-8 及

P.6-27。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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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不開放私人飛機起降，修

正為東沙機場尚不開放

私人飛機起降。 

三、提案理由： 

（一）目前國防部對東沙島上之

安全防衛事務，仍被賦予

防衛任務之運行，於島上

仍需建設（或維持）相關

設施，以利任務推動。 

（二）相關文字敘述，涉及國防

任務推動事宜，與透露國

防秘密情事，提請刪除。

5 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海岸

巡防總局南

部地區巡防

局 

（101 年 3
月 27 日南

局 巡 字 第

101000253
5 號函） 

一、提案位置：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 

二、提案內容 

（一）第四章第一節「社會經濟

」第一點第二段，「…分

設第 1及第 2岸巡中隊…
」，建議修正「…分設岸

巡中隊…」。 

（二）計畫內第四章第二節「土

地使用現況」內容，表 4-2
「東沙島現在建築物設

施編號索引」（74 頁）

，明列東沙指揮部勤指中

心雷達站、指揮部、各中

隊部、海水淡化廠、通電

組、水庫、發電廠等重要

設施，並於圖 4-2「東沙

島現在建築物設施位置

圖」（75 頁）詳細註明

各項設施地點，建議將相

關設置位置於圖中予以

刪除，或以代號（碼）方

式標註現有設施配置情

形。 

（三）有關第四章所提東沙島實

質發展現況均係參考 95
年間資料，與現況發展差

異頗大，作為評估東沙環

採納提案 1.有關東沙島人口組成

與任務，業簡述修正第

四章第二節社會經濟

。詳計畫書（草案）

P.4-3。 

2.考量國防軍事設施確

實具有機敏性，原計畫

書圖 4-2 業刪除（

P.74~75），並於第一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修

正為「圖 4-3  東沙島

地貌及建物分布圖」，

以重點方式標註國家

公園經營管理及生活

有關設施。詳見計畫書

（草案）P.4-6。 

3.已配合更新「第四章實

質發展現況」資料，並

召開諮詢會議（作業小

組）請相關單位確認。

詳見計畫書（草案）

P.4-1~4-13。 

4.考量本園區環境仍積

極復育中，且交通及島

上生活設施承載問題

，現階段仍不會開放民

眾生態旅遊。基於園區

設施容受力考量，本次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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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礁國家公園開放「生態旅

遊」基礎數據顯不合時宜

，建議參考運用時應予修

正。 

（四）針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

來如開放「生態旅遊」後

，其相對因應措施如：可

提供公共服務設施場所

、住宿場所、飲食、海水

淡化設施、廢棄物處理及

往返東沙輸運班機等相

關事宜，宜由主管機關提

出整體設施規劃報告及

登島人員估算，以利本署

就戰備防務與生態保育

及旅遊開發等面向實施

權衡評估，依各主管機關

執掌逐年分期達成。 

三、提案理由： 

（一）維持東沙指揮部編制機敏

性。 

（二）囿於東沙地區部分軍事、

戰備設施仍有機敏及保

密之需要，以維東沙指揮

部設施機敏性。 

（三）相關資料與現況不符。 

（四）有關開放「生態旅遊」後

，東沙地區承接能量需要

。 

通盤檢討以維護在地

資源為原則，並將以現

有設施所能提供之能

量規劃小眾的環境教

育活動。 

6 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海岸

巡防總局南

部地區巡防

局東沙海巡

指揮部 

（101年10
月 3 日東指

部 字 第

101000174
3 號函） 

本部弟兄在島時間約 2~8 週不

等實施放假乙次，為利增添島區

弟兄休閒娛樂活動，並與海域生

態環境保護取得平衡，建議貴處

研討開放島區 2~3 據間、6 據點

碼頭等 2 處，開放岸際釣魚相關

規劃活動。 

部分採納 1.依 96年 1月 17日公告

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計畫所載，「有關環境

保護和漁業資源之維

護事項，因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已有編制人員

在東沙海域執行此項

任務，為節省人力並避

免任務重疊，暫不考慮

設置國家公園警察隊

，由海巡署依照現有法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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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令與計畫，執行東沙環

礁國家公園海域資源

維管業務。」因此，海

巡署對於維護本園區

海洋資源扮演重要角

色，先予敘明。 

2.由於東沙島對外交通

連結不便，駐島單位相

關工作人員於執勤期

間僅能於東沙島活動

。考量駐島人員休閒生

活需求以及實際運補

需用地點因海象而異

，管理處將研議於 6 據

點碼頭附近變更海域

一般管制區範圍，詳見

計畫書（草案）P.6-16
。 

3.另有關一般管制區從

事垂釣、浮潛等水上休

閒活動行為，係屬國家

公園管理處許可事項

，在不影響海洋資源與

環境維護的前提下，將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規定，另訂辦法據以

執行。 

4.另來函建議於島區 2~3
據點開放岸際釣魚相

關水上活動部分，因該

區位屬特別景觀區範

圍，依法不得從事垂釣

魚類之行為，爰不予採

納。 

表 2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提案意見及處理結果 

案號 管理處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7 研擬檢討變更東沙遺址部分土地 採納提案 1.原計畫劃定之史蹟保存區之面積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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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管理處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由東沙島陸域特別景觀區（特三

）變更為史蹟保存區 
（1.1 公頃）及範圍，與高雄市政

府 99 年 4 月 28 日公告市定遺址

（面積 0.6706 公頃）結果不符，

應予重新檢討劃設。 

2.依據內政部 88 年 12 月 29 日函頒

修正「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要點」規定，史蹟保存區為保育強

度最高之分區，無法變更為其他保

育分區，因而本案將座落於陸域特

別景觀區內之東沙遺址及周邊土

地變更為史蹟保存區，俾擴大史蹟

保存區範圍以維管理。 

3.參見計畫書（草案）P.6-9~P.6-10
、P.6-14。 

8 研擬檢討變更原計畫「南北水道及

東沙島周邊海域特別景觀區（特二

）」及「環礁西部海域生態保護區

（生一）」之範圍 

採納提案 1.考量南、北水道航行問題，建議將

東沙島周邊海域地區範圍完全納

入「南北水道及東沙島周邊海域特

別景觀區（特二）」（116∘45’ E
【O、P 兩點連線】以西海域），

以符實際經營管理需要。 

2.根據歷年監測資料顯示，內環礁中

央及塊狀礁邊坡石珊瑚覆蓋率約

有 50%以上，且物種多樣性高，

生態功能均衡健全，符合生態保護

區劃設條件。因此，為維護礁台區

及礁外斜坡構築的棲地之完整性

，以及考量內環礁分佈有許多暗礁

不利航行，建議將 116∘45’ E 【
O、P 兩點連線】以東原屬「南北

水道及東沙島周邊海域特別景觀

區（特二）」範圍調整變更為「海

域生態保護區」，以嚴格保護礁區

的海洋資源。 

3.經通盤檢討變更海域分區後，雖海

域生態保護區之面積相對減少，但

其與海域特別景觀區在保護利用

管制上之差異，僅在於進入海域生

態保護區須經申請許可始得通行

，對於海洋環境及資源的保護程度

並無太大影響。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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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管理處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4.參見計畫書（草案）P.6-10~P.6-12
、P.6-13。 

9 研議檢討變更原計畫海域一般管

制區之範圍，將東沙碼頭預定地所

劃設範圍變更為離岸 200 公尺範

圍 

採納提案 1.原興建碼頭區位未設防波堤設施

，易因季節變化影響湧浪方向，致

使無法停靠於該處辦理運補作業

，為符合現況使用需求，以及參酌

海巡署提案建議考量駐島人員休

閒生活之需要，建議將離岸 200
公尺之海域範圍變更為海域一般

管制區。 

2.原碼頭二、三期工程預定範圍，則

同時由「海域一般管制區」配合檢

討變更為「南北水道及東沙島周邊

海域特別景觀區（特二）」。 

3.參見計畫書（草案）P.6-12~P.6-13
。 

表 3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及處理結果 

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10 海汕文化工

作室負責人

謝榮祥 

（102 年 3
月 9 日） 

一、提案內容： 

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

）說明書中之部分歷史考古

配套政策不足建議補充乙

事。 

二、提案理由： 

（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

）書圖正在公展中，其中

P.3-2（二）東沙島歷史

及 P.3-3 表 3-1「東沙島

名稱及使用時間」部分，

經查現有文獻誌書「台灣

文獻叢刊－閩海贈言（沈

有容輯）」第 70 頁~77
頁共有七首贈詩出現「東

沙」兩字，雖是歌功頌德

部分採納 1.有關東沙島歷史及東沙

島名稱等陳述，後續將

經考證後，再配合檢討

修正。 

2.陸域分區除一般管制區

及史蹟保存區外，以特

別景觀區所占面積最大

，為保存維護東沙島陸

域及潮間帶之文化資產

，業配合於保護利用管

制原則第三點及第四點

增訂相關規定，詳見計

畫 書 （ 草 案 ）

P.6-33~P.6-34。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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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史詩，但內文提及明‧萬

曆 45 年（西元 1617 年

）5 月 12 日寧海將軍沈

有容（1604 年諭退紅毛

番韋麻郎；1602 東番）

：率兵三千乘坐樓船經 5
日夜抵東沙（起航夜遇北

颶風，風雨交加 10 船祇

見其一），經千回出沒得

夷首（倭寇腦袋），以夷

制夷生擒 69 名（…於陳

水所…）……，顯然「東

沙」之名在明朝萬曆年間

即已出現，但歷來調查研

究皆未納入採用，建議貴

管能補此疏漏，以豐富東

沙島之歷史沿革。 

（二）本人曾於 2009 年 2 月 10
日參與「東沙遺址」會勘

之行（後續指界之行亦到

東沙），在未抵遺址界區

外沙灘拾獲一清末青花

破瓷碗，另外在前往東沙

碼頭遺址界區外沙灘拾

獲一宋代白瓷圈足碗片

（現場交由劉益昌老師

帶回中研院），顯示在東

沙島潟湖潮間帶（甚至水

域）及劃定「史蹟保存區

」（1.57 公頃）之外亦有

遺留物存在之可能性，因

此除劃定「史蹟保存區」

之外，對於保存區外出露

之具有考古價值之遺留

物宜有相關配套計劃，以

保存東沙島之歷史文化。

11 FRANK 
CHEN 

（

TTL.IC@M
SA.HINET.

提案重點摘要： 

建議東沙開放大眾觀光，每日抽

籤限量（像龜山島），人民自帶

食物前往觀光或探視暫住，請通

盤檢討作業。 

不予採納 1.行政院經建會於 96 年

審核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計畫時，明確指示「復

育措施已達到一定成果

後，方考慮推動後續之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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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NET） 

（102 年 3
月 16 日） 

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工

作。」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自 96 年成立以來，

即積極辦理資源調查研

究及環境保育復育等工

作，經過數年的努力，

海域及陸域生態均已呈

現穩定復原趨勢。惟東

沙在發展旅遊上仍受客

觀環境的限制，包括航

班機位數、淡水與生活

物資的供應均有所限制

，加上島上可提供的住

宿容量有限等問題，因

而現階段正辦理的第一

次通盤檢討，除將持續

進行資源保育復育及環

境監測等工作外，仍以

深化海洋學術研究為優

先推動重點。 

2.惟考量開放東沙生態旅

遊活動仍是國人的期盼

，在不影響海巡任務執

行以及海管處保育研究

工作進行的原則下，海

管處自 100 年起與海巡

署等單位合作，每年辦

理 2 梯次的「東沙海域

安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

驗營」活動，經由學員

實地觀察與體驗，以達

推廣海洋環境教育及培

育種子人員之目的。 

3.從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中

長程發展目標來看，在

本次通盤檢討計畫年期

，不予採納提案建議。

12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專門

委員陳政三 

（102 年 3

一、提案內容： 

（一）豐富的生態資源值得深入

長期研究，挖掘研究是否

有特有種或特有亞種。 

納入經營

管理參考

1.生態研究調查與資源保

育復育為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成立以來積極辦理

之工作，發掘珍貴資源

討
論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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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人 人民、機關及團體提案意見 
擬定初審

建議 

擬定初審 

建議理由 

月 22 日公

開展覽說明

會） 

（二）建議與國防部、海巡署、

教育部、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加強合作，推動海

洋與友善島嶼環境文化

教育。 

二、提案理由： 

（一）增加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

價值獨特性。 

（二）增加除了在學學生之外，

各界對東沙的瞭解。譬如

每年暑假國防部因應大

學之申請舉辦體驗營，另

據呂副處長志廣的說明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也

與海巡署有類似合作。建

議酌邀本局派員參與。 

亦屬研究調查工作的一

環，未來管理處仍將持

續進行資源保育復育及

環境監測等工作。另為

推廣海洋教育及培育種

子人員，海管處自 100
年起與海巡署、教育部

等單位合作，每年辦理

2 梯次的「東沙海域安

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

營」活動。後續管理處

將持續推動相關體驗活

動，並將規劃環境教育

課程、評估活動場域及

參與對象。 

2.本提案性質與通盤檢討

無關，不納入本次計畫

檢討，惟所提建議將轉

由管理處權責課室評估

後納入未來經營管理參

考。 

13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組長

梁華綸 

（102 年 3
月 22 日公

開展覽說明

會） 

一、提案內容： 

（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理處

進行國際合作研究案及

工作站，請考量結合水下

考古工作。 

（二）有關文化資產相關（水下

文化資產、歷史建築、文

化景觀）內容及管制要點

，另提具體意見。 

部分採納 1.國際合作研究案及工作

站考量結合水下考古工

作部分，提案性質與通

盤檢討無關，不納入本

次計畫檢討，惟所提建

議可作為管理處未來經

營管理參考。 

2.針對文化資產相關內容

及管制要點之建議，後

續將視文資局所提具體

意見再予研析。 

 

討
論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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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域生態保護核心地區之劃設範圍，經查可行

性評估報告及計畫書內容，說明各階段之參考基準如下： 

（一） 內政部 92 年 12 月擬定之「東沙海洋國家公園可行性評估及範圍劃

設說明書」載明，建議以東沙環礁周圍 100 公尺等深線為參考基準

，劃設為海洋生態保護核心區之界限，並以此範圍外園至環礁外圍

12 浬為一般管制區或緩衝區。預定劃設區域面積總計約 70,800 公頃

，含陸域面積 174 公頃。若以環礁外圍 12 浬為劃設範圍，其總面積

為 356,500 公頃。（如後附件 1） 

西界：東經 116°40＇6＂ 

東界：東經 116°56＇42＂ 

南界：北緯 20°30＇ 

北界：北緯 20°48＇48＂ 

（二） 96 年 1 月 17 日公告實施「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於計畫範圍乙節

中載明，環礁區域面積，若以 100 潯等深線為界總計約 8 萬多公頃

，含東沙島面積 174 公頃。若再以環礁外圍 12 浬劃設為特別景觀區

範圍，其總面積大約為 353,600 多公頃。（如後附件 2） 

另查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海域現行土地使用分區圖（詳參第一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圖 6-1，P.6-5），海域生態保護區（A、C、D、F 等 4

點連線內側水域範圍）之界線大約座落於 100 潯（約 180 公尺）等深線之

範圍界上。 

西界：東經 116°40＇ 

東界：東經 116°57＇ 

南界：北緯 20°34＇ 

北界：北緯 20°49＇ 

惟依內政部地政司 101年 12月提供之等深線數值圖檔資料來看其空間

報
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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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關係，則發現海域生態保護區（A、C、D、F 等 4 點連線內側水域範

圍）之界線大約座落於 200 公尺的等深線上。有鑑於此，本次通盤檢討擬

配合統一修正劃設海域生態保護區之參考基準為 200 公尺等深線。（詳參

計畫書 P.1-5） 

報
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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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沙海洋國家公園可行性評估及範圍劃設說明書 

（內政部 92.12 擬定；行政院 93.02.25 核定同意） 

 

 

報
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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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報
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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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報
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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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內政部 96.1.17 公告；行政院 95.12.19 核定） 

 

報
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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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報
告
案 


